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遞補機制修訂仍然違反人權公約及《基本法》

2011年6月28日
政府今日公佈修訂立法會議席出缺的遞補機制，將出缺由獲最大餘數得票的候選人名單的首名未當選候選人填補，改由同一名單參選人填補。

人權監察認為，綜合以下三個理據，經修訂後的建議，仍然是一個不妥當的建議：

一、政府一直的意見是，即使制度上香港是沿用比例代表制，有些選民在投票時仍以候選人個人而非整張名單。
根據這個邏輯，出缺由獲最大餘數得票的候選人名單的首名未當選候選人填補，抑或由同一名單參選人填補，政府都未能自圓其說，有效地反映選民的真正意願，亦因而違反聯合國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(《公約》) 對選舉要實現選民意願的根本要求；

二、《公約》就選舉權的要求，強調的不只是投票權，而且是參選權和被選權；而且《公約》的行文和涵義強調的不單是選舉權利，而且亦包括選舉機會。
 政府不以補選而以替補形式填補空缺，是剝奪選舉和被選的權利和機會；以補選讓選民選出填補出缺議席的人選，是滿足這些要求最簡單直接的做法。
三、《基本法》明確指出循序漸進的原則，顧名思義，已有的權利，現在都不得以任何的形式倒退。一直以來當立法會有議席出缺，都有補選，回歸前如是，回歸後也如是，任何原因出缺而補選時，選民都有權利和機會參與選舉的活動，以當時的選民意願產生候補的人選。若市民不能再以補選的形式，表達當時的意願，不受過往選舉結果的羈縛，選出填補議席出缺的人選，就明顯是香港選舉制度的倒退，違反《基本法》循序漸進的原則。
基於上述三項理由，政府的修訂建議仍然違反《公約》及《基本法》，應予反對。

人權監察重申，唯一可以充分體現選民意願的方法，就是進行補選。此舉除可滿足選民在《公約》第25條參選與被選的權利外，亦可容許選民行使在《公約》第19條的表達權利，透過選票，適時地表達各種的意見。
�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：「填補立法會議席出缺的安排」，2011年5月。


� 見聯合國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第25條。





